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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《机关厉行节约反对

浪费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各股室：
《芒市搬迁安置办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管理规定》，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芒市搬迁安置办

2019年8月19日

芒市搬迁安置办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管理

规定

为贯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全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，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促进局机关廉政建设，根据《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〈德宏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、州委、市委《实施办法》。

第二条  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，采取针对性、操作性、指导性强的举措，加强监督检查。

第三条  严格会议审批制度，精简会议、活动和文件，提倡开短会、发短文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第四条  严格执行会议开支范围、开支标准，控制会期和参会人员，严禁超标准安排会议经费，减少会外活动。

第五条  严禁组织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游览活动，会议期间不得发放纪念品及与会议无关的物品。

第六条  杜绝工作人员在工作日午间饮酒、私客公请和各类公款馈赠。

第七条  不得将非公务接待纳入公务接待范畴，且严格执行工作餐的标准。

第八条  严格执行按编制、按标准配置公务用车管理规定。
第九条  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公务用车标识制度，严禁公车私用。
第十条  严格执行定点加油、定点维修和定点保险制度，压缩车辆修理费、燃油费等支出，严格维修报批和报销手续，坚决杜绝私车费用报销。

第十一条  严格执行出差、报销审批制度，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。出差期间发生的旅游景点浏览费用等，一律不准报销。
第十二条  严禁向企业和服务对象转嫁差旅费，严禁公款旅游，参与高消费娱乐。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由市搬迁安置办综合股负责解释，自2019年9月1日起实行。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《芒市移民开发局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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